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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东区发展和改革局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攀东发改当罚字〔   〕第  号

当事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主体资格证件名称及号码:	                           
经营场所或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查，当事人                                       
                                                       ，
上述行为违反了《                             》第     条第   项的规定，依据《                         》第     条第     项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于    年   月   日前改正），并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或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依法于6个月内直接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处罚地点：                                         


攀枝花市东区发展和改革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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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罚决定作出前已告知当事人作出本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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